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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广东希必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希必达公司”或“该公司”）于 2015年 11月 27日在茂名市茂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成

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902MA4UK82A74，注册地址为茂名市茂南区环市北路 59-3 号（茂南石化工业园区内），法定代表人为邵洪

东，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000万元。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

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化学产品销售；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广东希必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1年 3月 23日取得由茂名市茂南区科工商务局核发的《广东省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案证》（项目

代码：2103-440902-04-02-132543），项目名称为 UV单体装置提质技术改造，并于 2023年 10月完成了由企业组织的该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

收。因该项目生产的副产品甲醇属于危险化学品，故根据《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41号，2015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9号修正，2017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89号修正）的有关要求，广东希必达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需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因此广东希必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广东劳安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对广东希必达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现状评价。

（2）项目评价结论

广东希必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条件符合《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2015年修订）》（安监

总局令第 41号）等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规定，满足危险化学品生产的安全生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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